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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计算公式为：

商标权评估值＝商标权取得成本

商标权取得成本＝设计费＋查询费＋代理服务费＋注册费＋资金成本+利润

2.4.3�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系交易多方在纳米孔测序技术相关的专利权、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

密和商标权资产价值的评估值基础上，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则，友好协商确定。交易定

价符合独立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2.4.4�评估假设

（一）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交易条件等模

拟市场进行评估。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

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资产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

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4、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是指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

（二）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及其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

营的重大变动；

2、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产权持有人经营的法律、法规外，假设收

益期内与产权持有人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收

益期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产权持有人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件；

5、假设产权持有人及其资产在未来收益期持续经营并使用；

6、假设未来收益期内产权持有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

和可比性；

7、假设未来收益期产权持有人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假设产权持有人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未来收益期内产权持有人主要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

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9、假设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供而未提供、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假设产权持有人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抵押、担保等事项。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三箭齐发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深圳华大科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受让方同意自转让方受让三箭齐发100%的股权，即人民币5,000.00万元

的认缴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受让方全资子公司，纳入

合并报表。

2.1.转让方同意以人民币15,800.00万元对价（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

方。

2.2.本次交易对价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对价总共分二期支付，具体付款条件如下：

2.2.1.第一期价款：在本协议第二条先决条件满足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总对价

的70%，即11,060.00万元；

2.2.2.第二期价款：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总对价的30%，即

4,740.00万元；前述条件包括：

（1）标的公司完成全部业绩承诺或业绩承诺方已完成全部业绩补偿义务；

（2）经转让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报告，且标的股权减值

金额未超过业绩补偿方已完成的业绩补偿金额（或业绩补偿方已完成对差额部分的专项补足）。

3、先决条件

除非受让方作出书面豁免，或因本次交易需取得主管机关审批而审批机关未能及时完成审批等客观

原因导致除外，本次交易的完成应以本协议所列全部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为前提：

3.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日止，标的公司的资产、财务结构、负债、技术及正常经营状

况未发生或合理预见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3.2.不存在任何中国法律法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判决、裁决、

裁定或禁令，亦不存在任何将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3.3.各方决策机构已履行完毕决策程序，签署完成本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

3.4.转让方已配合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取得所有必要的第三方许可、同意或授权，且该等

许可、同意或授权的取得不会导致标的公司违反任何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或标的公司的公司章

程。

3.5.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日止，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陈述与

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持续保持真实、准确、完整且无任何误导性。

3.6.标的公司核心员工（包括但不限于核心技术人员、核心管理人员等）已与标的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保密及知识产权协议、以及期限不低于2年的竞业限制协议，相关协议已生效且无任何争议或潜在争

议。

3.7.标的公司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已依法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并取得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出具的核准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

4、过渡期间安排

4.1.本协议以2025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作为过渡期，过渡期内

标的公司盈利的，净利润归属于受让方，亏损由转让方用现金补足。过渡期损益以标的公司账面价值为基

础持续计算。

4.2.转让方承诺：过渡期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或因紧急情况为避免标的公司

遭受重大损失（但应于事后立即书面告知受让方）的情形外，应确保标的公司遵守以下要求：

4.2.1.标的公司按既往运营惯例及经营模式维持运作，保持与监管机构、客户及员工的正常关系，妥善

保管各类文件资料，确保经营所需许可、证照持续有效并及时缴纳税费，保证自身资产、财务、经营状况不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2.2.除标的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或本协议另有安排或经受让方书面事先同意外，转让方不得质押、转

让标的公司股权，标的公司不得实施或承诺实施增/减资、对外投资、处置资产、豁免债务等行为。

4.2.3.转让方及标的公司不得在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中，放弃对标的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任

何权利要求或权利；不得与任何关联方进行严重损害标的公司及受让方利益的交易；不得进行任何形式

的利润分配，亦不得进行任何增资、融资行为（包括贷款融资和股权融资）。

4.2.4.标的公司不得对任何已有的合同或协议作出对其自身或受让方不利的修改；不得为任何第三方

的义务而对其任何资产设定或同意设定任何产权负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任何贷款，不得签订任何担保

书或成为担保人。

4.2.5.转让方和标的公司不得实施其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资产、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或合法权益产生

重大不利变化的行为。

4.3.标的公司应及时将可能对标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不利于交割的重大事件、事实等情况，

书面通知受让方。

5、转让后的增资

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增资7,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2,215.19万元人民币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4,784.81万元人民币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标的公司保证，受让方的前述增资款应

全部用于标的公司日常经营、主营业务扩展、补充流动资金、向转让方或其关联方支付受让知识产权的对

价。

6、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补偿承诺

华大科技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自2026年起算的3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从每一年度的1

月1日起至当年度的12月31日止），三箭齐发的净利润应该达到以下指标：

（1）2026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2）2027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1,870万元人民币；

（3）2028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640万元人民币；

（4）业绩承诺期（2026-2028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10万元人民币

三箭齐发各年度及累计承诺净利润，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结果为准，本协议项下的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若三箭齐发对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

进行现金补偿，当年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80%－当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期末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22,334.00万元－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华大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累积已补偿金额，转让方应就减值部分向受让方另行补偿，减值补偿

金额=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华大科技应在对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三十日内，将补偿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补偿相关税费

由华大科技承担。

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合计最高限额为22,334.00万元。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声明、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均须依据有关法律及本协议约定承担

违约责任，并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直接损失及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 如果不止一方违约，则由每一方分别承担各自违约所引起的责任。

8、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各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合同签署地具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发生后，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行使各自在本协

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继续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9、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受让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华大序风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深圳华大科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受让方同意自转让方受让华大序风100%的股权，即人民币5,000万元的

认缴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2.1.�转让方同意以人民币20,770.00万元对价（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

方。

3.2.本次交易对价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对价总共分二期支付，具体付款条件如下：

3.2.1.第一期价款：在本协议第二条先决条件满足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总对价

的70%，即14,539.00万元；

3.2.2.第二期价款：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总对价的30%，即

6,231.00万元；前述条件包括：

（1）标的公司完成全部业绩承诺或业绩承诺方已完成全部业绩补偿义务；

（2）经转让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报告，且标的股权减值

金额未超过业绩补偿方已完成的业绩补偿金额（或业绩补偿方已完成对差额部分的专项补足）。

3、先决条件

除非受让方作出书面豁免，或因本次交易需取得主管机关审批而审批机关未能及时完成审批等客观

原因导致除外，本次交易的完成应以本协议所列全部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为前提：

3.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日止，标的公司的资产、财务结构、负债、技术及正常经营状

况未发生或合理预见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3.2.不存在任何中国法律法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判决、裁决、

裁定或禁令，亦不存在任何将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3.3.各方决策机构已履行完毕决策程序，签署完成本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

3.4.转让方已配合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取得所有必要的第三方许可、同意或授权，且该等

许可、同意或授权的取得不会导致标的公司违反任何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或标的公司的公司章

程。

3.5.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日止，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陈述与

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持续保持真实、准确、完整且无任何误导性。

3.6.标的公司核心员工（包括但不限于核心技术人员、核心管理人员等）已与标的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保密及知识产权协议、以及期限不低于2年的竞业限制协议，相关协议已生效且无任何争议或潜在争

议。

3.7.标的公司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已依法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并取得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出具的核准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

4、过渡期间安排

4.1本协议以2025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作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

的公司盈利的，净利润归属于受让方，亏损由转让方用现金补足。过渡期损益以标的公司账面价值为基础

持续计算。

4.2.转让方承诺：过渡期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或因紧急情况为避免标的公司

遭受重大损失（但应于事后立即书面告知受让方）的情形外，应确保标的公司遵守以下要求：

4.2.1.标的公司按既往运营惯例及经营模式维持运作，保持与监管机构、客户及员工的正常关系，妥善

保管各类文件资料，确保经营所需许可、证照持续有效并及时缴纳税费，保证自身资产、财务、经营状况不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2.2.除标的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或本协议另有安排或经受让方书面事先同意外，转让方不得质押、转

让标的公司股权，标的公司不得实施或承诺实施增/减资、对外投资、处置资产、豁免债务等行为。

4.2.3.转让方及标的公司不得在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中，放弃对标的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任

何权利要求或权利；不得与任何关联方进行严重损害标的公司及受让方利益的交易；不得进行任何形式

的利润分配，亦不得进行任何增资、融资行为（包括贷款融资和股权融资）。

4.2.4.标的公司不得对任何已有的合同或协议作出对其自身或受让方不利的修改；不得为任何第三方

的义务而对其任何资产设定或同意设定任何产权负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任何贷款，不得签订任何担保

书或成为担保人。

4.2.5.转让方和标的公司不得实施其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资产、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或合法权益产生

重大不利变化的行为。

4.3.标的公司应及时将可能对标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不利于交割的重大事件、事实等情况，

书面通知受让方。

5、转让后的增资

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增资6,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1,444.39万元人民币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4,555.61万元人民币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标的公司保证，受让方的前述增资款应

全部用于标的公司日常经营、主营业务扩展、补充流动资金、向转让方或其关联方支付受让知识产权的对

价。

6、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补偿承诺

华大科技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自2028年起算的3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从每一年度的1

月1日起至当年度的12月31日止），华大序风的净利润应达到以下指标：

（1）2028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520万元人民币；

（2）2029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460万元人民币；

（3）2030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5,300万元人民币；

（4）业绩承诺期（2028-2030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不低于8,280万元人民币

华大序风各年度及累计承诺净利润，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结果为准，本协议项下的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若华大序风对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

进行现金补偿，当年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80%－当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期末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26,387.00万元－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华大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累积已补偿金额，转让方应就减值部分向受让方另行补偿，减值补偿

金额=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本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合计最高限额为26,387.00万元。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声明、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均须依据有关法律及本协议约定承担

违约责任，并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直接损失及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 如果不止一方违约，则由每一方分别承担各自违约所引起的责任。

8、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各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合同签署地具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发生后，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行使各自在本协

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继续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9、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受让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时空组学技术的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含公司共有知识产权）》

1、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乙方：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2.1转让标的：甲方、丙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向乙方、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乙方、丙方同意

受让该等知识产权，包括标的专利。

2.2转让价款：就甲方、丙方向乙方、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定价，各方同意以总额为10,943,

228.34元人民币向乙方、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

2.3�支付方式：该转让价款由乙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方按

照本合同约定完成标的知识产权转让申请手续并向乙方交付全部转让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

2.4�交付期限

根据本协议之约定，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乙方交付附件所列知识产权全部资料（以

下简称“交付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交付、邮寄交付、电子传输交付。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 甲方应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专利转让手续。

甲方向乙方转让就附件所列知识产权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与甲方的具体知识产权有

关的一切权利以及与其知识产权权益有关的一切附属及衍生权利。

3、过渡期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全部标的知识产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日止（过渡期），甲方、丙方共同授予

乙方对本协议附件所列知识产权享有排他许可；过渡期内，甲方不得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以其他任

何方式实施该等标的知识产权；丙方作为共有人，可以自行使用或实施标的知识产权。

过渡期内，甲方应维持标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专利年费、专利审查意见和无效请

求的答辩以及无效诉讼的应诉等。

4、知识产权实施和实施许可的情况及处置办法

4.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已经使用、利用、实施标的知识产权的，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立即停

止实施该等知识产权，且不得授权或许可其他第三方使用或实施。

4.2�本协议签署前，甲方已经许可他人使用、利用、实施该等知识产权的，应当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三十日内终止全部许可。

5、违约责任

5.1.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交付资料、办理转让手续，导致乙方无法对标的知识产权拥有、

实施完整权益，应当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乙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利益。

5.2.甲方在过渡期内未履行维持标的知识产权有效义务，导致该等知识产权全部失去效力的，乙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行使解除权的，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转让费，并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受让、使用标的知识产权已支出的实际成本，以及合同正常履行后乙

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甲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5.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按时支付转让费的，应在甲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期限内补足全部未付

转让费，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及合同正常履

行后甲方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乙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

可能造成的损失。若乙方逾期补足转让费超过三十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前述全

部损失。

5.4.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保密条款，致使保密信息泄露，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5.5.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应当对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5.6.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其履行

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果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知三十日内仍未履行相关义务，那么守约

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

6、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协议签署

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丙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时空组学技术的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不含公司共有部分知识产权）》

1、协议主体

甲方1：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2：北京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3：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4：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

甲方5：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6：西南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7：武汉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8：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9：常州新一产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10：北京华大生物与信息融合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甲方11：深圳华大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2.1转让标的：各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向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乙方同意受让该等知

识产权，包括标的专利、标的商标、标的软件著作权及标的技术秘密等。

2.2转让价款：经评估定价，各方同意甲方以总额为54,398,319.80元人民币向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

权，各方对应转让价款明细如下：

甲方1：转让价款36,143,840.58元人民币；

甲方2：转让价款2,263,694.11元人民币；

甲方3：转让价款2,470,722.00元人民币；

甲方4：转让价款1,177,830.49元人民币；

甲方5：转让价款245,266.74元人民币；

甲方6：转让价款1,149,884.18元人民币；

甲方7：转让价款468,131.34元人民币；

甲方8：转让价款10,232,930.63元人民币；

甲方9：转让价款5,989.73元人民币；

甲方10：转让价款0.00元人民币；

甲方11：转让价款240,030.00元人民币。

2.3�支付方式：本次转让对价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转让价款总共分二期支付，具体付款条件如

下：

第一期价款：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附件中表1-4所列标的知识产权转让申请手续并向乙方交付

前述转让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向本协议项下每一甲方分别支付其转让价款的

80%，即：

甲方1：人民币28,915,072.46元，甲方2：人民币1,810,955.29元，甲方3：人民币1,976,577.60元，甲

方4：人民币942,264.39元，甲方5：人民币196,213.39元，甲方6：人民币919,907.34元，甲方7：人民币

374,505.07元，甲方8：人民币8,186,344.50元，甲方9：人民币4,791.78元，甲方10：人民币0.00元，甲方

11：人民币192,024.00元；

第二期价款： 甲方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完成附件中表5所列专利知识产权转让申请手续并向乙方交付

前述转让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向本协议项下每一甲方分别支付其转让价款的

20%，即：

甲方1：人民币7,228,768.12元，甲方2：人民币452,738.82元，甲方3：人民币494,144.40元，甲方4：

人民币235,566.10元，甲方5：人民币49,053.35元，甲方6：人民币229,976.84元，甲方7：人民币93,626.27

元，甲方8：人民币2,046,586.13元，甲方9：人民币1,197.95元，甲方10：人民币0.00元，甲方11：人民币48,

006.00元。

2.4�交付期限

2.4.1根据本协议之约定，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乙方交付附件中表1-4所列标的知识

产权全部资料（以下简称“交付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交付、邮寄交付、电子传输交付，技术秘密资

料需采取加密传输方式。

2.4.2除2.4.3条约定的知识产权外，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甲方应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转让手续（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 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所享有的一切权

利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与甲方的具体知识产权有关的一切权利以及与其知识产权权益有关的一切附属

及衍生权利。

2.4.3鉴于附件中表5所列部分专利涉及尚未结题的课题， 就甲方需于该等课题结题后办理知识产权

转让手续之情形，甲方承诺于项目结题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并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

转让手续。

3、过渡期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全部标的知识产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日止（过渡期），除甲方于本协议签

署前已授予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标的知识产权相关许可外，甲方授权乙方对标的知识产权

享有独占许可；过渡期内，甲方不得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实施该等标的知识产权。

过渡期内，甲方应维持标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专利年费专利审查意见和无效请

求的答辩以及无效诉讼的应诉等。

4、知识产权实施和实施许可的情况及处置办法

4.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已经使用、利用、实施标的知识产权的，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立即停

止实施该等知识产权，且不得授权或许可其他第三方使用或实施。

4.2.本协议签署前，甲方已经许可他人使用、利用、实施标的知识产权的，应当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

十日内终止全部许可，但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前已授予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的知识产权的相

关许可除外；该等既有许可持续有效，并且自被许可的标的知识产权全部转让完成之日起，该等许可项下

有关许可方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5、违约责任

5.1.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交付资料、办理转让手续，导致乙方无法对标的知识产权拥有、

实施完整权益，应当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乙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利益。

5.2.甲方在过渡期内未履行维持标的知识产权有效义务，导致该等知识产权全部失去效力的，乙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行使解除权的，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转让费，并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受让、使用标的知识产权已支出的实际成本，以及合同正常履行后乙

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甲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5.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按时支付转让费的，应在甲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期限内补足全部未付

转让费，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及合同正常履

行后甲方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乙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

可能造成的损失。若乙方逾期补足转让费超过三十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前述全

部损失。

5.4.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保密条款，致使保密信息泄露，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5.5.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应当对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5.6.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其履行

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果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知三十日内仍未履行相关义务，那么守约

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

5.7. 甲方应承担因实施或者使用标的知识产权而侵犯第三方权利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因此产生的其他损失等）；如乙

方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司法机构的判决、仲裁先行向第三方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损失赔偿责任的，乙方有权

随时向甲方追偿。

6、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协议签署

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生效。

（五）《纳米孔测序技术的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1：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2：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3：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

甲方4：武汉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甲方5：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6：深圳华大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2.1转让标的：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向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权，乙方同意受让该等知识产

权，包括标的专利、标的商标、标的软件著作权、标的作品著作权、标的技术秘密及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

2.2转让价款：经评估定价，各方同意甲方以总额为56,174,449.23元人民币向乙方转让标的知识产

权，各转让方对应转让价款明细如下：

甲方1：转让价款44,437,455.34元人民币；

甲方2：转让价款965,371.54元人民币；

甲方3：转让价款329,621.89元人民币；

甲方4：转让价款126,490.38元人民币；

甲方5：转让价款9,247,118.77元人民币；

甲方6：转让价款1,068,391.32元人民币。

2.3�支付方式：本次转让对价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转让价款总共分二期支付，具体付款条件如

下：

第一期价款：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附件中表1-6所列标的知识产权转让申请手续并向乙方交付

前述转让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向本协议项下每一甲方分别支付其转让价款的

80%，即：

甲方1：人民币35,549,964.27元，甲方2：人民币772,297.23元，甲方3：人民币263,697.51元，甲方4：

人民币101,192.30元，甲方5：人民币7,397,695.02元，甲方6：人民币854,713.06元；

第二期价款： 甲方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完成附件中表7所列专利知识产权转让申请手续并向乙方交付

前述转让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向本协议项下每一甲方分别支付其转让价款的

20%，即：

甲方1：人民币8,887,491.07元，甲方2：人民币193,074.31元，甲方3：人民币65,924.38元，甲方4：人

民币25,298.08元，甲方5：人民币1,849,423.75元，甲方6：人民币213,678.26元。

2.4�交付期限

2.4.1根据本协议之约定，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乙方交付附件中表1-6所列标的知识

产权全部资料（以下简称“交付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交付、邮寄交付、电子传输交付，技术秘密资

料需采取加密传输方式。

2.4.2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 甲方应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转让手续

（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作品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甲方向乙方转让就标的知识产权所享有的

一切权利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与甲方的具体知识产权有关的一切权利以及与其知识产权权益有关的一

切附属及衍生权利。

2.4.3鉴于附件中表7所列部分专利涉及尚未结题的课题， 就甲方需于该等课题结题后办理知识产权

转让手续之情形，甲方承诺于项目结题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并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

转让手续。

3、过渡期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全部标的知识产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日止（过渡期），甲方授权乙方对本

协议附件所列知识产权享有独占许可；过渡期内，甲方不得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实

施该等标的知识产权。

过渡期内，甲方应维持标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专利年费、专利审查意见和无效请

求的答辩以及无效诉讼的应诉等。

4、知识产权实施和实施许可的情况及处置办法

4.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已经使用、利用、实施标的知识产权的，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立即停

止实施该等知识产权，且不得授权或许可其他第三方使用或实施。

4.2.本协议签署前，甲方已经许可他人使用、利用、实施标的知识产权的，应当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

十日内终止全部许可。

5、违约责任

5.1.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交付资料、办理转让手续，导致乙方无法对标的知识产权拥有、

实施完整权益，应当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乙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利益。

5.2.甲方在过渡期内未履行维持标的知识产权有效义务，导致该等知识产权全部失去效力的，乙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行使解除权的，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转让费，并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受让、使用标的知识产权已支出的实际成本，以及合同正常履行后乙

方实施标的知识产权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甲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5.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按时支付转让费的，应在甲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期限内补足全部未付

转让费，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及合同正常履

行后甲方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不超过乙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

可能造成的损失。若乙方逾期补足转让费超过三十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前述全

部损失。

5.4.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保密条款，致使保密信息泄露，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5.5.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应当对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5.6.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其履行

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果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知三十日内仍未履行相关义务，那么守约

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

5.7. 甲方应承担因实施或者使用标的知识产权而侵犯第三方权利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因此产生的其他损失等）；如乙

方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司法机构的判决、仲裁先行向第三方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损失赔偿责任的，乙方有权

随时向甲方追偿。

6、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协议签署地具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生效。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及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持续完善华大智造的产品布局，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标的公司华大序风的纳米孔测序技术，具备长读长、实时测序和设备便携等优势，在大基因组拼接、

临床即时检测及移动场景中具有独特价值。 目前，部分应用场景需要同时应用高通量测序及纳米孔测序

技术，例如动植物的基因组研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及研究、病原的快速检测溯源、宏基因组学研究等。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同时具备高通量测序及纳米孔测序技术产品及持续研发能力，客户服务能力进一步

提升。同时，随着纳米孔技术不断成熟，其成本持续下降、准确率逐步提升，已成为重要的测序技术发展趋

势，未来有望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形成强有力的互补。

标的公司三箭齐发在时空组学领域具备领先的技术能力，其Stereo-seq技术在分辨率与视场方面处

于国际前列，其生产的时空试剂盒产品与华大智造的基因测序仪具有天然的上下游关系，二者深度绑定，

使用时空试剂盒构建的文库需在华大智造生产的基因测序仪上完成测序分析。 交易完成后，公司具备提

供时空组学技术全流程解决方案的能力， 时空试剂盒业务的发展能有效带动公司基因测序仪业务的发

展。

综上，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形成“高通量+纳米孔” 、“短读长+长读长” 的完整技术矩阵，为客户提

供从文库构建、测序到数据分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显著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2、抢占市场先机，确保长期领先地位和战略主动性

当前全球测序巨头纷纷布局长读长测序技术，这些企业均以不同路径切入长读长赛道，其目的均为

攻克复杂基因组区域，抢占市场先机。

华大智造作为全球唯二、中国唯一能同时提供“短读长” 与“长读长” 测序产品的供应商，具备独特

优势。 通过本次整合，公司可实现“全读长”测序产品闭环，进一步巩固在技术创新与产品布局上的领先

位置，增强在全球测序市场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和不可替代性。

3、整合上下游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公司与标的公司均聚焦于测序设备、试剂耗材及建库试剂等核心产品，产业链高度重合，上游供应商

与下游客户群体高度一致。 标的公司注入后，双方可在供应链采购、技术研发、客户服务等方面实现资源

共享与协同效应。

4、有利于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

纳米孔测序技术在大基因组拼接、 大片段结构变异及微生物快速鉴定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时

空组学则已被证实可用于揭示胚胎发育、肿瘤微环境、器官发生等分子机制，具备广阔的科研与临床转化

潜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大智造将同时具备高通量与纳米孔测序能力，形成“短+长”的整体解决方案，成

为重要的增长引擎。 从长期看，本次交易将拓展公司新的盈利来源，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

5、履行实控人及控股股东承诺，减少关联交易，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曾作出明确承诺：若因其他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重合并可能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竞争，将优先收购相关资产或股权，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其转让或调整，以避免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与三箭齐发、华大序风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关联交易将大幅减少，同时避免了纳米孔测序业务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三箭齐发和华大序风的控股权，实现对时空组学与纳米孔测序两大前

沿技术平台的整合。 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尚处于技术研发投入期，尚未实现盈利，收购完成后短

期内将对公司经营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核心技术具备较强创新性与商业化潜力，长期来看有利于提

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未来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增长引擎。

标的公司预计将于2026年及2028年分别实现盈利。 本次交易是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有助于完

善技术生态布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公司在基因测序领域的全面领先。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其技术成果与业务发展将有效赋能公司，助力公司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现金流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货币资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充足，具备持续现金创造能力及充分支付能力。尽管因交易标的净资产为负，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但由于标的公司规模相对较小，整体财务结构仍维持在合理水平，偿债能力

指标保持稳健，流动比、速动比均处于安全区间，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标的公司

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查意见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资产及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此议案发表了审查意见：公司此次收购三

箭齐发和华大序风股权及增资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将以《评估报告》所确定的

评估值为定价依据，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该等交易遵循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因关联委员回避表决，无法对该议案形成有效审议意

见，直接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资产及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汪建先生、牟峰先生、余德健先生、刘龙奇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关联人补偿承诺

三箭齐发、华大序风预计将于2026年及2028年分别实现盈利。 三箭齐发与华大序风具体承诺情况如

下：

（一）三箭齐发股权转让

华大科技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自2026年起算的3个会计年度，三箭齐发的净利润应该达到以

下指标：2026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2027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1,870万元人民币；

2028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640万元人民币；业绩承诺期（2026-2028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

010万元人民币。三箭齐发各年度及累计承诺净利润，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结果为准，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若三箭齐发对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

进行现金补偿，当年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80%－当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期末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22,334.00万元－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同时，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华大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累积已补偿金额，转让方应就减值部分向受让方另行补偿，减

值补偿金额=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华大科技应在对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将补偿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补偿相关税费由

华大科技承担。 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合计最高限额为22,334.00万元。

（二）华大序风股权转让

华大科技保证，自2028年起算的3个会计年度，华大序风的净利润应该达到以下指标：2028年度公司

净利润不低于520万元人民币；2029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460万元人民币；2030年度公司净利润不低

于5,300万元人民币；业绩承诺期（2028-2030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不低于8,280万元人民币。 华大序风

各年度及累计承诺净利润， 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结果为准，

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若华大序风对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

进行现金补偿，当年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80%－当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期末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26,387.00万元－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同时，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华大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累积已补偿金额，转让方应就减值部分向受让方另行补偿，减

值补偿金额=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受让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华大科技应在对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将补偿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补偿相关税费由

华大科技承担。 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合计最高限额为26,387.00万元。

鉴于华大序风已发布两款主力产品G100-ER及G400-ER，目前正处于市场导入期，产品核心性能

指标仍需通过持续研发投入进一步优化。其大规模商业化放量，尤其是在临床领域的深度渗透，尚需较长

的市场验证、技术迭代与客户培育周期。

其中，G100-E已于2025年下半年提交医疗器械临床注册申请，预计将于2026年完成注册，届时将进

一步拓展其在临床诊断等高价值应用场景的落地空间。

随着市场培育逐步深入及纳米孔测序仪性能持续提升，市场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华大序风预计将于

2028年实现盈利。

九、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业绩承诺不达标的风险：如果在业绩承诺期间出现影响生产经营的不利因素，标的公司存在实际

实现的净利润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与华大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包含业绩承诺与补偿相关

条款。

3、经营业绩风险：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尚处于技术研发与市场培育阶段，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

经营业绩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经济波动、生命科技行业政策调整、下游科研及临床市场需

求变化、核心技术研发进度与成果转化效率、产品注册审批进展、市场竞争格局演变以及内部管理与资源

整合能力等。若上述因素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收入增长不及预期、成本控制不达目标或商业

化进程延迟，进而对其盈利能力及投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存在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或达到预期

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

4、诉讼的风险：标的公司实施受让的知识产权可能存在侵犯第三方权利导致诉讼风险，虽然协议已

约定转让方承担因此引发的经济损失及责任（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等），但若相关争

议涉及重大金额、禁令措施或转让方履约能力受限，仍可能对标的公司运营及公司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十、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45427号）；

（二）《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45428号）；

（三）《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涉及的深

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6）第0061号）；

（四）《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杭州华大序

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6）第0062号）；

（五）《深圳华大三箭齐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12家

单位持有的时空组学相关的专利权、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及商标所有权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2026）第0054号）；

（六）《杭州华大序风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6家单位持有

的单分子测序相关的专利权、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作品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及商标所有权资产

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6）第0053号）。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88114� � � � � � �证券简称：华大智造 公告编号：2026-003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遵循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2026年度将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21,297万元，关联交

易主要内容包括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服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向关联方

出租房屋、向关联方出租设备、其他收入、其他支出以及授权许可业务。其中，采购商品及服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26,117万元，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8,265万元，其余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出租

房屋、出租设备业务、其他收入、其他支出以及授权许可业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6,915万元。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并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年1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汪建、牟峰、余德健、刘龙奇、吴晶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6年度预计

金额（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5年1-11月发

生金额（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华大基因 160 0.12% 182 0.14%

公司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额

度是基于2026年度

生 产 经 营 计 划 、

2025年1-11月实际

发生金额并与关联

方充分沟通、 充分

评估作出的预计，

受市场及经营计划

变化等影响，2025

年1-11月日常关联

交易发生额与2026

年度预计金额存在

一定差异。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21,837 16.29% 16,249 12.12%

菁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菁良

科技” ）

60 0.04% 40 0.03%

小计 22,057 16.46% 16,471 12.29%

向关联方采

购服务

华大基因 392 0.29% 3 0.00%

华大研究院体系 845 0.63% 259 0.19%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64 0.05% 5 0.00%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 1,159 0.86% 547 0.41%

广州中健云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健云康” ）及其子公

司

1,600 1.19% 1,434 1.07%

小计 4,060 3.03% 2,248 1.68%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华大基因 74,500 24.73% 56,974 18.91%

华大研究院体系 1,500 0.50% 1,003 0.33%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5,000 1.66% 2,352 0.78%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 125 0.04% 685 0.23%

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 “猛犸基

金” ）及其子公司

200 0.07% 61 0.02%

思路迪科技 （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思

路迪” ）及其子公司

800 0.27% 19 0.01%

三亚智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亚

智数” ）

2,097 0.70% 1,383 0.46%

Bangkok� Genomics�

Innovation� Public�

Company�Limited（以

下简称“BKK” ）

400 0.13% 61 0.02%

PT� Naleya� Genomik�

Indonesia （以下简称

“PT�Naleya” ）

100 0.03% 41 0.01%

小计 84,722 28.12% 62,579 20.77%

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

华大基因 2,800 0.93% 2,662 0.88%

华大研究院体系 28 0.01% 54 0.02%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370 0.12% 90 0.03%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 50 0.02% - 0.00%

猛犸基金及其子公司 25 0.01% 4 0.00%

思路迪及其子公司 50 0.02% 46 0.02%

三亚智数 50 0.02% 8 0.00%

BKK 70 0.02% 12 0.00%

PT�Naleya 100 0.03% - 0.00%

小计 3,543 1.18% 2,876 0.95%

向关联方租

赁房屋

华大基因 56 0.04% 38 0.03%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114 0.09% 169 0.13%

小计 170 0.13% 207 0.15%

其他支出

华大研究院体系 3,108 2.32% 337 0.25%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60 0.04% 47 0.04%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 1,177 0.88% 935 0.70%

小计 4,345 3.24% 1,319 0.98%

其他收入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142 0.05% 22 0.01%

向关联方出

租设备

华大基因 20 0.01% 3 0.00%

向关联方出

租房屋

华大研究院体系 460 0.15% 213 0.07%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232 0.08% 136 0.05%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 1,227 0.41% 1,011 0.34%

小计 1,919 0.64% 1,360 0.45%

授权许可业

务

华大研究院体系 319 0.24% 121 0.09%

合计 121,297 - 87,206 - -

注：

1.“华大基因”指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2.“华大研究院体系” 指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和青欧生命科学高

等研究院等。

3.“华大科技控股体系”指深圳华大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科技控股” ）及其除华

大智造体系以外的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4.“华大控股及其他子公司”指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控股” ）及其除华大基

因、华大研究院体系以外的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5.“其他收入”包含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房租、电费代收，即关联方先行预付给公司房租、电费，

再由公司支付给房东的方式以避免公司资金垫付。

6.“其他支出” 包含公司办公场所及员工宿舍场地相关的房租、水电费支出，由关联方为公司员工先

行垫付员工宿舍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再由公司统一从员工工资中扣除费用与关联方进行结算；与关联方

的专项经费划拨，主要系根据相关部门的实施要求，政府将获批的所有经费先拨付给项目牵头方（即公

司），再由公司按照约定比例将代收的经费划拨给关联参与单位；以及第三方受让公司相关专利技术许可

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向合作方划转对应份额。

7.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四舍五入所致。

8.2025年1-11月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的关联交易发生额， 最终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

计数据为准。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

年2月2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22,456万元，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及服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向关联方出租设备、其

他收入、其他支出以及授权许可业务。 其中，采购商品及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2,779万元，销售商品及

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5,280万元，其余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出租房屋、出租设备业务、其他收入支

出以及授权许可业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397万元。

2、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暨增加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基于关联方体系范围调整、公司及子

公司存在与部分关联方企业业务量调整的情况，同步调整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其中调

增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额度590万元；调增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额度30万元；调增向关联方采购服务额度1,

603万元；并对其他支出业务的额度进行内部调整。 公司本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了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包括：1）调增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额度7,925

万元；2）调增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额度575万元；3）调增向关联方出租房屋额度50万元。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5年度预计金额

（不含增值税）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

金额

（不含增值税）

实际发生金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华大基因 257 182 0.14%

1、 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系基于

以前年度关联交

易情况， 并根据

当时的市场及业

务发展情况，按

照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上限

进行评估与测

算， 包含了双方

发生业务的可能

金额；

2、 表中为

2025年 1-11月

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金额，尚

未包含 2025年

12月份的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

3、表中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差异， 系公司

在日常经营过程

中根据市场情

况、 双方业务发

展及实际需求等

因素适时调整导

致， 属于正常的

经营行为。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30,000 16,249 12.12%

小计 30,257 16,431 12.26%

向关联方

采购服务

华大基因 459 3 0.00%

华大研究院体系 648 259 0.19%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94 5 0.00%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

公司

1,312 547 0.41%

中健云康及其子公

司

1,603 1,434 1.07%

湖南华大戴纳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戴纳智

造” ）

9 1 0.00%

小计 4,125 2,249 1.68%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华大基因 77,575 56,974 18.91%

华大研究院体系 1,095 1,003 0.33%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5,000 2,352 0.78%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

公司

879 685 0.23%

猛犸基金及其子公

司

150 61 0.02%

思路迪及其子公司 1,460 19 0.01%

三亚智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555 1,383 0.46%

BKK 799 61 0.02%

PTNaleya 90 41 0.01%

戴纳智造 30 - 0.00%

南京智茂生命科学

仪器研究院有限公

司

365 - 0.00%

杭州优思达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37 - 0.00%

深圳裕策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裕策生物” ）

及其子公司

350 15 0.00%

小计 90,385 62,594 20.78%

向关联方

提供服务

华大基因 2,659 2,662 0.88%

华大研究院体系 72 54 0.02%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675 90 0.03%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

公司

94 - 0.00%

猛犸基金及其子公

司

30 4 0.00%

思路迪及其子公司 73 46 0.02%

BKK 53 12 0.00%

三亚智数 292 8 0.00%

PT�Naleya 30 - 0.00%

裕策生物及其子公

司

37 8 0.00%

小计 4,015 2,884 0.96%

向关联方

租赁房屋

华大基因 76 38 0.03%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169 169 0.13%

小计 245 207 0.15%

其他支出

华大基因 225 225 0.17%

华大研究院体系 476 337 0.25%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66 47 0.04%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

公司

1,134 935 0.70%

小计 1,901 1,544 1.15%

其他收入

华大基因 252 - 0.00%

华大研究院体系 70 - 0.00%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60 22 0.01%

爱博物（北京）国

际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10 5 0.00%

小计 392 27 0.01%

出租设备 华大基因 200 3 0.00%

向关联方

出租房屋

华大基因 10 - 0.00%

华大研究院体系 207 213 0.07%

华大科技控股体系 160 136 0.05%

华大控股及其他子

公司

1,139 1,011 0.34%

小计 1,516 1,360 0.45%

授权许可

业务

华大研究院体系 193 121 0.09%

合计 133,229 87,420 / /

注：

1、“其他收入”业务包含2025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房租代收代付及专项经费划拨，房租采

取关联方先行预付给公司的方式，公司再支付给房东，避免公司资金垫付。

2、2025年1-11月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的关联交易发生额， 最终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

计数据为准。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

称

企业

性质

成立

日期

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

人

注册地址

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主营业务

深圳华

大基因

科技有

限公司

民营

企业

2008

年8月

21日

汪 建 ， 持

股 比 例

85.3%；华

大科技控

股持股比

例10.5%；

杨 爽 ， 持

股 比 例

4.2%。

深 圳 市 盐

田 区 盐 田

街 道 沿 港

社区 北 山

道146号北

山 工 业 区

11栋8楼

实际控制人

汪建直接控

制，并担任其

董事长、总经

理

汪建

10,000

万元人

民币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技术

研发和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 水产品养殖和销售；生

物技术的研发、转让与咨询服务。

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 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

营项目是：无

深圳华

大基因

股份有

限公司

民营

企业

2010

年7月

9日

华大控股

直接和间

接 持 股

30.663%

（不含一

致行动人

持 有 股

权）

深 圳 市 盐

田 区 梅 沙

街 道 滨 海

社区 云 华

路9号华大

时空中心B

栋8南1-1

实际控制人

汪建间接控

制，并担任其

董事长

赵立见

41,

831.70

75万元

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贸易经纪与代理。

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 医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临床检验服务；医疗用品及

器械研发、制造、批发、零售。 住宿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深圳华

大生命

科学研

究院

事业

单位

2008

年6月

19日

华大控股

持 股

100%

深 圳 市 盐

田 区 盐 田

街 道 北 山

工业 区 综

合楼

实际控制人

汪建间接控

制，并担任其

理事；董事牟

峰担任其理

事

杨焕明

2,500

万元人

民币

为研究基因科学， 推动生物技术

与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 〈从事

国际前沿基因组科学基础及应用

研究与技术开发〉〈为基因组研

究成果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

持〉〈与基因组科学研究和个体

化医疗长期发展项目相结合，从

事低成本全民健康工程相关的公

益事业〉

深圳华

大科技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民营

企业

2019

年8月

30日

汪建持股

100%

深 圳 市 盐

田 区 盐 田

街 道 沿 港

社区 北 山

道146号北

山 工 业 区

11栋8楼

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

汪建

10,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

商务咨询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深圳市

猛犸公

益基金

会

基金

会

2019

年8月

13日

深圳华大

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

持有其基

金 份 额

40%；

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

其基金份

额40%；

深 圳

市松禾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

有其基金

份 额

20%。

深 圳 市 盐

田 区 梅 沙

街 道 滨 海

社区 云 华

路9号华大

基因 中 心

国际 会 议

中心B栋9

层

华大控股参

与发起，深圳

华大基因科

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基金

份额40%，根

据会计准则

认定，属于关

联方。

刘斯奇

1,000

万元人

民币

为贫困弱势群体大病就医提供资

助； 为贫困地区病患提供医疗救

助。 资助生命科学领域高危疾病

的防治研究、学术交流合作、文献

出版、知识科普及传播等项目

广州中

健云康

网络科

技有限

公司

民营

企业

2018

年1月

12日

华大基因

持股比例

16.2932%

广 州 市 黄

埔 区 永 顺

大道 东 33

号8栋一楼

5 号 自 编

109房

华大基因联

营企业的子

公司，根据会

计准则认定，

属于关联方

杨炎俊

2,

358.56

08万元

人民币

国内贸易代理；电子产品销售；装

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

关软件和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医护人员防

护用品零售；塑料制品销售；数据

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电子测量

仪器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物联

网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土地使用

权租赁；环保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 五金产品零售； 保温材料销

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日用化

学产品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 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

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互联网

信息服务。

PT�

Na-

leyaGe

nomik�

In-

donesia

民 营

企业

2022

年 8月

6日

华大基因

持股49%

Wisma�

MRA�

Lantai18,

JalanTB.

Simatu-

pang-

Nomor19,

De-

sa/Kelu-

ra-

hanCilan-

dakBarat,

Kec.

Cilandak,

KotaAdm.

Jakar-

taSelatan,

Provin-

siDKI-

Jakarta

根据会计准

则为公司关

联方华大基

因的合营企

业，属于关联

方

不适用

300 万

美元

ICL检测服务，IVD试剂厂， 贸易

等。

思 路 迪

科 技

（上海）

有 限 公

司

民 营

企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上海甄致

投资咨询

中心 （有

限合伙 ）

持 股

13.4925%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绿 洲

环路396弄

2号楼 101

室

董事吴晶担

任其董事

熊磊

1,

506.72

85万元

人民币

一般项目：生物、医药、化工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除外），生物试剂（除医疗、诊断

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

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下转A16版）

(上接A14版）


